
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教科技函〔2021〕733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遴选推荐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优秀区域和优秀学校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

学校，厅直属单位（学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

活动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1〕31 号）要求，现将 2021 年度教

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优秀学校遴选推荐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优秀区域：县区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优秀学校：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 

二、申报条件 

（一）优秀区域 

至少满足以下关键指标（详细指标见附件 4） 

1.已通过对接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方式，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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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2.区域级网络学习空间基本符合《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指南》的要求。具备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个人空间的基

本功能；具备班级、学校、区域教育服务机构等管理与应用的基

本功能；聚合一定数量自主研发、企业提供的资源共享、教学支

持、学习交互、决策评估等公共应用服务功能；具备数据分析服

务功能,能够为使用者在教学分析、学习分析、学生能力发展分析、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提供服务。 

3.80%以上的学校、教师、适龄学生开通空间。 

4.在推动空间在教育服务供给、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发展、优

秀教师智力资源共享等方面具有创新举措，并产生良好效果。 

（二）优秀学校 

至少满足以下关键指标（详细指标见附件 5） 

1.成立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工作推进小组，制定空间应用规划，

有明确的目标和详实的实施方案。 

2.所应用的空间基本符合《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

的要求。具备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个人空间的基本功能；

具备班级、学校、区域教育服务机构等管理与应用的基本功能；

聚合一定数量自主研发、企业提供的资源共享、教学支持、学习

交互、决策评估等公共应用服务功能；具备数据分析服务功能，

能够为使用者在教学分析、学习分析、学生能力发展分析、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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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所有教师和适龄学生开通个人空间，基本实现“一人

一空间，人人用空间”，班级空间开通率 100%，具有社团等特色

空间。 

4.教师利用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等日常教学活动；

组织实施自主、协作、探究等教学活动；利用空间开展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5.学生利用空间选择网络课程、在线测试、在线指导等学习

资源与服务进行自主学习；利用空间组建兴趣小组等，进行协作

探究、交流互动。 

三、申报指标 

优秀区域：各省辖市推荐 1—2 个县区作为优秀区域申报主

体、亦可直接以省辖市来申报，各直管县（市）根据自身条件自

愿申报；原则上省教育厅认定的教育信息化 2.0 示范区培育区必

须申报。 

优秀学校：各省辖市可推荐 4—5 个优秀学校、省直管县（市）

可推荐 1—2个优秀学校作为申报主体；各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

业学校、厅直属学校自愿申报。 

已获评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优秀单位的无需重复申报。 

四、申报流程 

1.优秀网络学习空间遴选工作由省教育厅科技与信息化处牵

头，省电化教育馆配合。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在组

织申报、遴选基础上，于 11 月 26 日前将申报材料和汇总表邮寄

至省电化教育馆，电子版发送至 jyxxh@haedu.gov.cn。各高等学

mailto:电子版发送至jyxxh@haed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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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直中小学校于 11 月 26 日前将申报材

料邮寄至省电化教育馆，电子版发送至 jyxxh@haedu.gov.cn。 

2.省教育厅在择优遴选基础上，向教育部推荐 3个优秀区域、

15 个优秀学校作为候选对象。 

五、联系方式 

1.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彭亚宁 

电话：0371-69691767 

2.省电化教育馆：武咏梅 

电话：0371-66324285 

电子邮箱：jyxxh@haedu.gov.cn 

邮寄地址：郑州市顺河路 11 号河南省电化教育馆 305 房间 

 

附件：1.已获评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优秀学

校单位名单 

2.2021 年度网络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学校

推荐表 

3.2021 年度网络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学校

推荐汇总信息表 

4.2021年度网络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评价指标 

5.2021 年度网络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学校评价指标 

 

2021 年 11 月 13 日 

（主动公开）

mailto:电子版发送至jyxxh@haed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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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已获评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 

优秀学校单位名单 
 

一、优秀区域 

郑州市、平顶山市新华区、焦作沁阳市、焦作市温县 

二、优秀学校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开封市第二十五

中学、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平顶山市新华区联盟路小学、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沁阳市实验小学、沁

阳市第一小学、沁阳市王召乡前庄小学、鹤壁市科达学校、濮阳

市实验小学、清丰县诚睦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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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学校 

推  荐  表 

学校/区域名称  

负责人信息 姓名  职务  手机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  手机  

推荐类型 地市 县区 学校 

空间地址  

用户名  密码  

空间建设情况 
（字数不限，可另附文档提交） 

空间应用情况 
（字数不限，可另附文档提交） 

社会认可 
（字数不限，可另附文档提交） 

地市级教育行政

部门推荐意见 

（高校、省属中职学校、厅直属中小学在此栏中由学校领导签署意

见并由学校盖章） 

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推荐意见 

 

注：学校类型：小学、初中、高中、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完全中学、中职、高

职、本科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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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学校推荐汇总信息表 

地市  
市级教育 
行政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务  电子邮箱  

区域 

序号 区域名称 区域类型 
区域教育行政部门联系人信息 

姓名 单位/部门 职务 手机号码 

       

       

       

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学校联系人信息 

姓名 单位/部门 职务 手机号码 

       

       

       

注：1.区域类型：地市或县区；2.学校类型：小学、初中、高中、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完全中学、中职、高职、本

科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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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建设与管理

（35 分） 

空间功能（15 分） 

网络学习空间基本符合《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的要求。具备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

个人空间的基本功能;具备班级、学校、区域教育服务机构等管理与应用的基本功能；聚合一定数量
自主研发、企业提供的资源共享、教学支持、学习交互、决策评估等公共应用服务功能；具备数据分

析服务功能,能够为使用者在教学分析、学习分析、学生能力发展分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提

供服务 

推广普及（5 分） 具有网络接入条件的 80%以上的学校、教师，适龄学生开通空间 

体制机制创新 

（10 分）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空间在教育服务供给、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发展、优秀教师智力资源共享等方面

具有创新举 
措,并产生良好效果 

网络安全（5 分） 
年度内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在内容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管理主体责任明确,具有应急
处置等管理制度 

服务与应用

（50 分） 

推进策略（5 分） 具有不断提升空间服务质量，进行空间普及应用的具体措施与办法 

技术支持（5 分） 
有专门的组织与人员，通过在线服务等有效途径及时解决教师与学生等在空间应用过程中遇到的技

术问题 

培训推广（5 分） 

通过培训、研修等方式,提升教育管理者对空间的理解认识与应用管理水平,提升教师空间应用能力

和信息素 

养；开展空间应用普及活动,进行空间应用典型经验宣传和推广,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创新应用（15 分） 

利用空间掌握学校动态、开展教学评估、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和智力资源供给,基于数据改善资源调配

机制、教师评价机制等,推进管理业务重组、流程再造,实现过程化评估和精细化管理等；推动空间

支持的教育管理模式、教学应用模式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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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应用

（50 分） 

疫情期间应用 

（5 分） 

疫情期间,鼓励、引导学校利用空间开展“停课不停学”；利用空间组织跨校际教师在线研讨、协同
备课活动等； 

利用空间整合各类学习资源,支持师生学习 

典型案例（10 分） 区域内学校不少于一所获得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优秀学校 

社会评价（5 分） 

通过组织现场会等方式,将区域形成的典型经验在其他区域等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区域空间建设与

应用案例入选国家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等；媒体对区域空间建设与应用取得的成效等进行宣传

报道；其他社会影响,成效显著,获得认可 

组织与保障

（15 分） 

政策保障（5 分） 
从教研服务、教师能力提升、咨询服务等方面制定管理办法,建立空间应用激励、评价、督促机制,

保障空间常态化应用 

资金保障（5 分） 
具有可持续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网络学习空间功能，丰富公共应用服务，提升空间应用普及率及

应用水平 

人员保障（5 分） 
具有专门机构负责空间应用与服务，且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从事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管理与服

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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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学校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应用基础
(30 分） 

应用规划（5分） 
成立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工作推进小组,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制定空间应用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和详实的

实施方案 

空间功能（10 分） 

网络学习空间基本符合《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的要求。具备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个
人空间的基本功能；具备班级、学校等机构空间的基本功能；聚合一定数量自主研发、企业提供的资源

共享、教学支持、学习 交互、决策评估等公共应用服务功能；具备数据分析服务功能,能够为使用者在

教学分析、学习分析、学生能力发展分析、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提供服务 

配套条件（10 分） 
具有无障碍获取空间服务的网络接入条件；多种方式配备学生智能学习终端,有效保证学生空间的平等使

用 

开通率(5 分） 

学校所有教师和适龄学生开通个人空间,基本实现“一人一空间,人人用空间”；班级空间开通率 100%；

具有社团等 

特色空间 

创新应用

(50 分） 

教学模式创新(10 

分） 

教师利用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等日常教学活动；组织实施自主、协作、探究等教学活动；利

用空间开展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利用空间开展跨班级、跨学校、跨区域等教学活

动；利用空间开展差异 性和个性化教学与指导；利用空间进行校企合作,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创新实践教

学和顶岗实习模式等 

学习方式创新 
(10 分） 

学生利用空间选择网络课程、在线测试、在线指导等学习资源与服务进行自主学习；利用空间组建兴趣

小组等,进 

行协作探究、交流互动 

管理评价创新 
(10 分） 

利用空间数据评价教师教学过程,课程建设与应用水平等；利用空间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开展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利用空间家长了解学生发展情况，参与学校管理；利用空间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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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

(50 分） 

教师专业发展 
(10 分） 

利用空间组建名师工作室、研修共同体等,开展研修活动,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空间应用能力；发挥优秀
教师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开展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疫情期间应用 

(5 分） 

疫情期间,利用空间共享资源,组织在线教学,参与网络研修,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安全、阅读、德育、体育、

心理、美育）以及家校互动等 

其他(5 分） 在其他方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典型空间应用案例 

应用保障

(10 分） 

制度保障(3 分） 

将教师利用空间开展创新教学、进行资源共享等纳入考核,在职称评定、评优选先、合理回报中得到体现,

鼓励教师常态化应用空间；将学生在线学习行为、能力、成果等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激励学生主动应
用空间 

人员保障(3 分） 整合企业、高校等社会力量,组建服务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和教学指导服务 

安全保障(4 分） 
加强对学生空间应用的有效监管,引导学生科学规范地使用空间；定期对师生等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培训,
确保空间  信息、内容和数据安全 

社会影响

(10 分） 

经验推广(6 分） 

获得“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培训基地学校资格；通过组织现场会或培训活动等方式,将形成的典型

经验在其他学校、区域等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空间应用案例入选国家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等；媒
体对空间应用取得的成效等进行宣传报道 

教研成果(2 分） 围绕空间应用开展研究,获得相关课题立项,发表研究论文等 

其 他(2 分） 其他社会影响,成效显著,获得认可 

 

 



  

 

 

 

 

 

 

 
 

 

 

 

 

 

 

 

 


